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江苏省水利厅关于2022年疫情期间施工企业安
全生产管理人员有关事项的通知

各设区市水利（务）局、厅直有关单位：

为加强疫情防控，做好疫情期间水利水电工程施工企业主要

负责人、项目负责人和专职安全生产管理人员（以下简称“三类

人员”）安全生产考核管理，现就我省2022年度疫情期间“三类
人员”安全考核管理有关事项通知如下：

一、“三类人员”安全生产考核业务可正常申请，现场考试

暂停组织，我厅将视疫情防控情况另行安排。

二、“三类人员”考核合格证书延期可正常申报。疫情期间

（2022年3月1日至6月30日）到期的证书有效期自动顺延至2022
年6月30日。
三、各单位要加强疫情防控，严格落实“三类人员”教育和

培训相关制度，确保安全生产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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